襄垣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“双公示”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襄垣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《襄垣县2021年度“双公示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襄信办函〔2021〕3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扎实做好我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（以下简称“双公示”）工作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认真贯彻落实深化改革、促进简政放权、实现放管结合的有关精神，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政府信息公开、构建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为抓手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促进社会公平竞争，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。
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。以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文件为依据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，将我局行政处罚事项规范、完整、清晰、准确的向社会公开，方便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查看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坚持“谁产生、谁公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按要求公示我局“双公示”事项目录，在作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起7个工作日内，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并对公示信息的及时性、全面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（三）坚持“多方公示、信息共享”的原则。根据信用体系建设需要，充分利用政府“双公示”信息平台，实现信用信息资源交换共享。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责任主体。我局“双公示”工作由法规股牵头，由我局具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权限的相关业务股室具体落实“双公示”工作，梳理业务流程，理顺归集路径，畅通公开渠道。
（二）编制“双公示”目前清单。在我局编制并对外公布的权责清单的基础上，对我局行使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进行进一步梳理，形成县卫体局“双公示”目录清单，并在县政府网站发布。
（三）按规定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。
    四、保障措施 

    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“双公示”工作的依法规范、有序推进，成立由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局长任副组长，局相关股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“双公示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及时传达有关工作要求，分解具体工作任务，做好“权力清单”和“责任清单”的标准化建设，推进“双公示”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化，并根据各股室“双公示”工作开展情况，动态管理机构编制。确保按要求完成“双公示”各项工作。 

    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。研究制定“双公示”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，做好信用信息的归集、管理、共享。建立权责清晰的分级负责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，根据法律法规、机构和职能调整变动情况等，及时调整公示信息。根据工作要求，逐步调整和完善“双公示”信息和方式。做好资金保障，确保工作扎实推进。强化信息采集人员业务培训，确保采集信息数据准确、高效。 

    （三）加强技术支撑。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划纲要和落实“双公示”工作的要求，加快网站及其他公示平台建设和完善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依法依规采集“双公示”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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